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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審計部 函
地址：10058臺北市杭州北路1號

承辦人：王憶萍

電話：(02)23971366分機606

傳真：(02)23977883

電子信箱：yiping@mail.audit.gov.tw

受文者：衛生福利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29日

發文ӷ號：台審部三ӷ第111006312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 (11130P000414_1110063127_111D2006423-01.docx)

主旨：貴部醫療藥品基金110年度附屬單位決算業已審核竣事，

茲發給審定書1份如附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審計法第45條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衛生福利部

副本：行政院主計總處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Ӹ年限: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總收文　111.07.29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11101304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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